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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事故立案登记表

当

事

人

情

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文化程度 出生日期 单位和住址

驾驶

操作

人

陈国军 男 汉族 1974.10.31
庄河市蓉花山镇

福阳村罗圈屯

其它

当事

人

辛成都 男 满族 1958.06.12 庄河市光明山镇

金线沟村后北屯

案件基本情

况及伤亡损

失情况

2023年10月16日9时10分左右，陈国军驾驶操作辽02C0208

联合收割机驶入孙尚海承包的玉米地，雇主收停车辆，准备把前一天

晚收割后落到玉米地里的玉米棒脱粒，收割机停在事故发生地点，启

动割台机器，帮忙的人和雇佣的人往收割机台里放玉米棒。陈国军看

到收割机台左前方有装玉米棒的袋子，就下车走过去准备告诉人们注

意安全，此时辛成都拿着装有玉米棒的塑料桶走入收割机的割台内准

备把玉米棒倒入割台里，右腿被分禾器下方正在运转的链条绞入，造

成辛成都右腿受伤，后经应急救援队破拆割台，救出伤者，120送往

医院救治。

经办人意见 邓学通 胡如
2023年10月4日

领导批示
同意案 平

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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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河市农业农村局

农 机 事 故 认 定 书

庄农机认字【2023】第01号

农机事故时间：2023年10月16日9时10分 天气： 晴
农机事故地点：庄河市太平岭乡大赵村衣家沟屯孙尚海承包的玉米地

事故当事人、农业机械、作业场所的基本情况：
当事人：(1)陈国军，男，1974年10月31日出生，住庄河市蓉花山镇福

阳村罗圈屯，准驾车型S\G2,肇事时驾驶操作 辽02C0208履带式联合收割机

；(2)辛成都，男，1958年6月12日出生，住庄
河市光明山镇金线沟村后北屯，肇事时进行玉 米收获作业。

农业机械：辽02C0208号履带式联合收割机，车主马玉良，2020年9月17
日注册登记，车辆检验合格至2024年6月，2023年9月18日在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强制保险，保单号PDZB202321020000009241。

作业场所：太平岭乡大赵村衣家沟屯孙尚海承包的玉米地里，地垄为南北走

向，玉米已经收割。

农机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10月16日9时10分左右，陈国军驾驶操作辽02C0208联合收割机

驶入孙尚海承包的玉米地，雇主叫停车辆，准备把前一天晚收割后落到玉米地里
的玉米棒脱粒，收割机停在事故发生地点，启动割台机器，帮忙的人和雇佣的人
往收割机割台里放玉米棒。陈国军看到收割机割台左前方有装玉米棒的袋子，就
下车走过去准备告诉人们注意安全，此时辛成都拿着装有玉米棒的塑料桶走入收
割机的割台内准备把玉米棒倒入割台里，右腿被分禾器下方正在运转的链条绞
入，造成辛成都右腿受伤，后经应急救援队破拆割台，救出伤者，120送往医院
救治。

农机事故证据及事故成因分析：

事故证据：本案有事故收割机割台的平面图，事故收割机照片，现场施救照

片，当事人问询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

事故形成原因分析：陈国军驾驶操作联合收割机进行玉米收割作业，未确保

安全驾驶操作的行为是形成事故的原因；辛成都作业过程中未确保安全进入联合

收割机割台内也是形成事故的原因。

当事人导致农机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

综上分析认定：陈国军驾驶操作联合收割机未确保安全操作，其行为违反了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
定》第四十五条(八)款、《谷物联合收割机安全操作规程》第5.7.3款、第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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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规定；辛成都作业违反了《谷物联合收割机安全操作规程》第5.3款、第8.1

款之规定。

根据《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七条(二)款之规定，陈国军负主要

责任，辛成都负次要责任。

执法人员：
王等每李机

二零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当事人对农机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自本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农业机

械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复核申请应当载明复核请求及其理由和主要证据。对农机

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农业机械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农机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义务人一致请求农业机械管理部门调解损害赔偿

的，应当在收到农机事故认定书或上一级农业机械管理部门维持原农机事故认定的复核结

论之日起十日内向农业机械管理部门提出书面调解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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